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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管理委員會」會議議程 

 

時間：112年5月31日(星期三)10時10分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344室 

主席：陳奇中副校長 

記錄：林信甫組員 

 

  

項次 會議程序 預定 

討論時間 

會議 

時間 

壹 主席致詞 3 分 10:10-10:13 

貳 上次會議(1120329)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5 分 10:13-10:18 

參 提案討論 60 分 10:18-11:18 

肆 工作報告 25 分 11:18-11:43 

伍 臨時動議 3 分 11:43-11:46 

陸 主席結論 4 分 11:46-1150 

柒 散會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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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1120329)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提案一：環安中心 【撰稿人：李岱陽   校稿人：組長 郭幸福】 

案  由：本校污水處理廠已由本中心進行設備故障換新並驗收完畢，建請移交總務處以利污

水處理廠之硬體維護，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污水處理廠設備故障換新案，已於 112 年 2 月 16 日兩階段驗收完畢(如附件一，

26-27)。 

二、110 年 6月 2日之跨部門協調會議依決議，本校污水處理廠運作及執行，權責分工(如附件二，

28-29)如下： 

(一)政策管理面，由環安中心主導。 

(二)硬體修繕面，總務處編列經費維護。 

(三)操作面，則以招商委外方式辦理，由環安中心委外招商管理操作污水處理廠，並請總   

務處協助招商相關事宜。 

(四)現污水處理廠已修繕完畢，建請移交總務處硬體維護。 

決  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執行。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辦理。本中心已於112年4月18日將111年汙水處理廠設備之財產移轉

單遞送至總務處，經溝通多次仍無法順利移轉。則另於112年5月份簽呈請總務處

辦理移交作業。 

本次決議：請總務處依前次環安會議決議辦理財產移交作業。 

 

提案二：環安中心 【撰稿人：羅超倫   校稿人：組長 郭幸福】 

案  由：有關本多功能活動中心緩衝池溢流修繕問題，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於 111 年 12 月 1 日經消防局開立限期改善單，經本中心與消防

協力廠商多次會勘及查驗後，3 月 10 日將維修通道內積水水位抽低，由消防廠商縱走巡

檢盤查該處管線(無漏)及箱涵，經發現一支水管接入箱涵並且持續異常排水(如附件三，30-

31，照片四)致箱涵積水，中心創簽呈已會辦。 

二、於 112 年 3 月 23 日下午再次與總務處營繕組及體育室共同會勘，當日會勘無共識無法解

決，故於本次會議中提案討論由總務處營繕組、體育室針對修繕游泳池管線漏水問題查修，

本中心預計 8 月中旬前完成完成整體修繕，俾利後續依限(展延至 8 月 31 日)提報至消防

局整體改進情形。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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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功能活動中心—消防管線修繕：由環安中心至校務基金審查委員會提案本項修繕所需

經費。 

(二) 多功能活動中心—溢流池出水問題：請陳副校長召集總務處、體育室、環安中心等相關單

位參與跨部門協調會議，制定各單位權責分工，施工所需預算由總務處、體育室研議續辦。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辦理。辦理情形如下： 

(一) 多功能活動中心—溢流池出水問題：總務處已於4月份完成修繕馬達，尚無溢流問題。 

(二) 多功能活動中心—消防管線修繕：公開招標辦理，已於112年5月25日開標及決標後續修

繕。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環安中心 【撰稿人：林信甫   校稿人：主任 胡巧欣】 

案  由：112年5月5日勞動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蒞校輔導查核，尚有2張須核備勞

動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之證照待考取；另委員建議從事庶務工作之單位

主管考取「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證照。 

說  明： 

一、112 年 5 月 5 日勞動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蒞校輔導查核，查核辦理情形(如附

件四，32-56)。 

二、南區職安中心提醒本校尚缺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證照未取得，目

前辦理情形如下：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環安中心組員林信甫已自費完成參訓，待 7 月 9 日參加第 1 次

考證。 

(二)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環安中心校聘護理師預計 8 月 26 日~9 月 17 日參加勞工健

康服務護理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後續考證。 

(三)委員建議庶務工作之單位主管考取「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證照：建議由總務

處推派庶務單位之主管考取「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證照(備註：一般丙業受

訓課程為 21 小時；營造業丙業受訓課程為 26 小時)(一般丙業課程簡章如附件八，

66-71)，以利順利推動校務。 

決  議：照案通過，環安中心依規劃考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證照。

另有關「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薦派總務處營繕組蔡怡豪組長參訓，有

助於未來本校學三舍興建並增進其專業知識，屆時參訓、考證費由環安中心協助。 

 

提案二：理工學院食品科學系 【撰稿人：陳姿穎   校稿人：李欣玫】 



5 
 

案  由：112年5月5日勞動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蒞校輔導查核，本系提案1名老師

參加有機溶劑作業主管訓練及考證。 

說  明： 

一、112 年 5 月 5 日勞動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蒞校輔導查核，查核辦理情形(如附

件四，32-56)。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1 條規定，雇主對擔任下列作業

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有害物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如有機溶劑、鉛作業、四

烷基鉛、缺氧作業、特定化學、粉塵作業、高壓室內作業等主管人員皆須接受 18 小時專

業訓練。 

二、目前辦理情形：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建請由黃積淵老師參訓及考證。 

決  議：照案通過，請修正「已推派」文字並依說明事項執行，薦派食品科學系黃積淵老師參

訓，屆時參訓、考證費由環安中心協助。 

 

提案三：環安中心 【撰稿人：羅超倫   校稿人：組長 郭幸福】 

案  由：有關本校消防組織編制及下半年度訓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一項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

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進行

消防組織編制，並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五項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

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本校每

年度需進行 2 次消防組織訓練。 

二、本校消防組織編制(如附件五，57-60)已久，為能與時俱進並遇緊急事故時能實際執行，特

於本次會議中提請討論是否需要更換或沿用舊有編制，即參閱表 5.1、表 5.2 進行討論。 

三、另本校每年度需進行 2 次消防組織訓練(如附件六，61-62)，分別在上半年及下半年進行

辦理，本年度下半年訓練預計於 10 月份進行，提請討論下半年度參加訓練之處室或沿用

去年(111 年)參訓單位。 

決  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執行並修正附件五「表5.2 國立金門大學自衛消防隊編組表」

內容： 

(一)新增「自衛消防隊副隊長（學術副校長）：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不在時，代

理(順位1)任務。」 

(二)修正督導組任務。 

(三)修正通報班長調整為新聞中心主任、成員刪校長室並新增學術副校長室。 

(四)刪除表內「男性、女性、身障、門窗修繕」文字。 

(五)刪除指揮班、通報班、滅火班、避難引導班、安全防護班、救護班之副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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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環安中心 【撰稿人：黃午芃   校稿人：主任 胡巧欣】 

案  由：有關本校急救人員權責區塊，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於 111 年 6 月 15 日通過「國立金門大學教職員急救人員配置要點」，並於 112年 4

月派訓完畢。 

二、為使同仁了解及妥善處理本校緊急傷病處理、增強學校對緊急事件應變能力(如附件七，

63-65，圖 7.1 國立金門大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7.2 本校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校內

急救人員分佈圖、表 7.1 國立金門大學急救人員配置(該組擬自 8 月 1 日起，任期 2 年)，

就相關權責區塊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執行。有關緊急救護小組給予嘉獎及加給部分，環安中心印製

感謝狀及任期內1次嘉獎可行，急救人員之加給津貼會在敘獎委員會研議。另外修正

「圖7.1國立金門大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及表7.1 「國立金門大學急救人員配置」

名稱為「國立金門大學緊急救護小組配置」。 

 

肆、 工作報告 

綜合業務 

一、每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業務討論會議。 

二、籌辦111年至114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本校於112

年辦理須備108-110年相關資料)。於1111220(二)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提案討

論分工及期程安排。 

(一)112年本校為受檢單位，預計實施期程如下表 

階段 日期 工作項目 

前置作業階段 1 月至 6 月 檢核實施計畫核實性，籌組系統平臺線上審查團隊 

指標說明階段 6 月 6 日 
辦理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

實施計畫說明會 

學校自我檢核階段 7 月至 8 月 
受檢核學校進行自我檢核，提交自我檢核表及佐證資

料 

審查委員線上審查作

業階段 

9 月 進行審查團隊說明會議 

9 月至 10 月 審查團隊進行線上審查 

結果決定階段 10 月 進行審查結果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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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受檢核學校提出申復 

11 月 審查團隊完成申復意見處理 

11 月 彙整檢核結果予教育部 

12 月底 教育部完成審查結果報告書及決定結果運用 

註：檢核時程表於今年實施計畫核定後，按實際需求日數進行調整，並以正式公文發布為準 

 

(二)本次檢核項目及審查結果如下表，各項評分總分若低於70分，將列為｢待改進｣，有二項

以上「待改進」者（總分未達70分），列為專案重點追蹤輔導對象，次一年度應接受教

育部專案輔導。有任一檢核項目「待改進」者(總分未達70分)者，列為單項重點追蹤輔導

對象，或提出個別需求之學校，續以追蹤輔導，以確實掌握執行進度及後續成效。 

(三)為有效追蹤管考資料回覆之情形及提前準備受檢，後續回復資料整理事宜，請各單位依

下表定期追蹤管考所屬單位之提供相關資料至環安中心彙整並訂定下表： 

 

第一次追蹤 第二次追蹤 第三次追蹤 第四次追蹤(新增) 

112 年 2-3 月 

(3/29) 

112 年 4-5 月 

(5/31) 

112 年 6 月 

(6/6) 

112 年 7-8 月 

(資料上線前) 

 

(四)1120425教育部來函為配合相關法令修正及111年受學校執行情形，調整本實施計畫部

分內容，三大項檢核項目分為調整內容，概要如下： 

(
一)
環
境
保
護
及
能
資
源
管
理
現
況 

1.(三)水管理修改「3.廢(污)水處理情形」。 

2.(五)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新增「7.登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 

3.(七)4.環保署公告塑膠類限制使用：新增「不適用」選項。 

4.(八)執行成效： (１)環境保護管理：修正「(3)因應 2050 淨零排放，訂定規劃，並推動淨零

排放計畫」、「(4)製作永續報告書，並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新增「(8)私立大專

校院自主響應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執行方式原則」、

「(10)推動化學品轉讓或交換之共享機制」。 (２)能資源管理：修正「(3)以多面向模式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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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現
況 

1.(二)4.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修正「5.針對實驗(習)場所擬定合適呼吸防護計畫：增加執

行情形」。  

2.(三)7.優先管理化學品：增加選項。  

3.(四)新增「2.危害性化學品風險評估及分級管理」、3.局限空間：增加「執行情形」、4.安

全衛生措施(四大計畫)增加「執行情形」、6.職業健康管理與促進：修正文字。  

4.(五)執行成效：修正「11.校內氣體鋼瓶容器盤查、建檔及銷毀」、新增「13.依工業用機器

人危害預防標準採取避免危害之措施」、「14.提報職場安全健康週系列活動暨執行成

果於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場安全健康週專網」。 

(

三)

校
園
災
害
管
理 

1.(二)安全學習設施：修正「5.公告及張貼宿舍疏散避難地圖與防災地圖」、「7.各類災害整備

器材器具設備清單與檢點紀錄」、「8.救護用品清單與檢點紀錄」。  

2.(三)執行成效：修正「1.辦理全校常態性災害防救演練」、「3.辦理化學災害常態性災害防救

演練」。 

 

(五)本校權責分工方式(依前表更新) 

檢核項目 檢核細項 工作分派 

學校基本資料 

(環安中心聯絡

人及電話 

林信甫 313709) 

教師人數、在籍學生人數、校

地面積、普通教室數量、特別

教室數量、近 3 年校安通報事

件統計、環安組織編制情形等 

環安中心、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人事

室、理工學院、健康護理學院 

一、環境保護及

能資源管理現況 

(環安中心聯絡

人及電話 

李岱陽 313409) 

(一)目標、組織 環安中心 

(二)室內空氣品質 環安中心 

(三)水污染 環安中心、總務處 

(四)廢棄物 
環安中心、總務處、健康護理學院、理工學

院 

(五)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環安中心、理工學院 

(六)能資源 環安中心、總務處 

(七)其他環保 環安中心、總務處 

(八)執行成效 
環安中心、總務處、理工學院、通識中心、

秘書室 

(九)特色評分 環安中心 

(一)目標、組織及人員 環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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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現況 

(環安中心聯絡

人及電話 

林信甫同仁

313709) 

(二)一般安全衛生管理 環安中心、總務處、理工學院 

(三)機械、設備及化學品管理 環安中心、總務處、理工學院 

(四)衛生管理 環安中心 

(五)執行成效 環安中心、理工學院 

(六)特色評分 環安中心 

三、校園災害管

理現況 

(環安中心聯絡

人及電話 

羅超倫 313706) 

(一)校園災害管理體制 環安中心、學務處、總務處、教務處 

(二)安全學習設施 環安中心、總務處、學務處 

(三)執行成效 環安中心、學務處、理工學院、總務處 

(四)特色評分 環安中心 

 

(六)本校權責分工方式(依前表更新) 

  單位  
繳交初稿日期 

聯絡人及電話 
提供說明 

提供附件 

(如 108、109、110、111 年) 

1 人事室 
1120314 

蔡佩玲 313543  
 整理 資料整理中 

2 總務處 
1120314 

許麗芳 313230  
 需要 資料整理中 

3 教務處 
1120220 

謝宛婷 313312  
 需要 資料整理中 

4 學務處 
1120420 

黃文宏 313348 
 需要 資料整理中 

5 理工學院 
1120420 

陳姿穎 313571  
 需要 資料整理中 

6 健康護理學院 
1120420 

曾曉涵 313702  
 需要 資料整理中 

7 通識中心 
1120315 

鄭玉婷 313720  
 需要 資料整理中 

8 秘書室 
1120510 

洪英杰 313982  
 需要 資料整理中 

 

三、完成112年5月「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填報本校職業災害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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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報112年2月「金門縣環境保護局」本校事業廢棄物情形。 

五、依中央主管機關法規，本校已設置登記及待薦派參訓之證照 

(一)「教育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管理單位(人員)設置 

1.「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證書(類別：行政、教學)胡巧欣主任(自費參訓)。 

2.「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羅超倫技術助理核備金門縣環保局。 

3.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甲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食品科學系吳俊毅教授(中心薦派

自費參訓取證)、1120203-04組員林信甫(中心薦派公假取證)。(本校尚不需核備，本校

112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可加分)。 

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食品科學系吳俊毅教授(中心薦派參訓取證) 羅超

倫技術助理(中心薦派公假參訓取證) 。 

5.「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土木與工程學系蘇東青教授(中心薦派參訓取證，本校112年

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可加分)。 

 (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管理單位(人員)設置 

1.「甲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主管」胡巧欣主任，回訓每2年[6小時] 。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林信甫組員已參訓，待112年7月考證，回訓每2年[12小時]。 

3.「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黃午芃同仁，待112年8月考證，回訓每3年[12小時]。 

4.特約「職業安全醫師」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何丹妮醫師，回訓每3年[3小時]。 

5.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證[16小時]，目前各單位薦派名單(計10名)如下，待分批參訓

取證，回訓每3年[3小時]。 

（1）綜合教學行政大樓：總務處：組員許麗芳(預計5月3日參訓)。環安中心：主任胡巧欣、

組員林信甫。其他單位：行政副校長室校聘辦事員黃新亞、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廖靖羽。 

（2）理工大樓：食品科學系校聘辦事員陳姿穎。 

（3）華僑大樓：社會工作學校聘辦事員李玉彩。 

（4）圖資大樓：圖書館行政助理歐陽萱、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校聘技術員洪重義。 

（5）多功能活動中心：學生事務處校聘辦事員黃文宏。 

A.111年12月13日-14日行政副校長室黃新亞、食品科學系陳姿穎、軍訓室黃文宏等3名，

參加台北-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訓練。 

B. 112年2月7日-8日圖書館行政助理歐陽萱，參加(高雄)中國勞工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

全衛生急救人員訓練。 

C. 112年2月8日-10日環安中心主任胡巧欣，參加(台北)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之職

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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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12年3月9日-10日環安中心組員林信甫、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校聘技術員洪重義、社會

工作學校聘辦事員李玉彩，參加(高雄)中國勞工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

訓練。 

E. 112年3月16日-17日都景系系助廖靖羽，參加(台中)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

安全衛生急救人員訓練。 

F. 112年5月3日-4日總務處組員許麗芳，參加(台北)中國勞工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衛

生急救人員訓練。 

 (三)「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管理法能源管理人員設置 

1.「能源管理人」土木與工程學系卓世偉助理教授(中心薦派參訓取證)。由中央主管機關通

知參加調訓。 

(四)「內政部消防署」消防管理人員設置，回訓每3年[6小時] 

1.校本部胡巧欣主任。金門縣消防局來函依消防法第14條依法負責人遴用管理或監督層次。

校本部(含仁愛校區)胡巧欣主任擔任消防管理人；羅超倫技術助理擔任本校防火負責人，

已於111年12月上簽本校校本部(含仁愛校區)之大規模場所消防防護計畫書提報金門縣

消防局核備通過。 

2.金沙校區郭幸福組長。因應本中心人員異動依消防法第14條依法負責人遴用管理或監

督層次人員擔任消防管理人；羅超倫技術助理擔任本校防火負責人，已於111年12月上

簽本校金沙校區之大規模場所消防防護計畫書提報金門縣消防局核備通過。 

六、持續辦理「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特約職醫及職護健康臨場服務業

務及辦理健康管理講座。 

七、「110年教育部結餘款補助計畫」-計畫九：校園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防災計畫，展延至112

年3月25日。已於限期前完成報部。 

八、1120113(五)傳送本校通過之教育部112年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修正。 

九、為持續推動宣導校園節(電)能，請負責單位(行政及學術)配合試辦校內各棟建築物照明節電

措施分配表，午休及下班時間(含假日)請關燈並請關閉不必要的電源和插頭共同節電。 

 

校內各棟建築物照明節電措施分配表 

建築物 樓層 負責單位 協助節電措施 備註 

綜合教學大樓 

1 運休系、國際系 

關閉 L 型走廊燈(開關
於走廊兩側)、廁所燈 

保全夜間巡邏請協助關
閉走廊燈和廁所燈 

2 觀光系、海邊系 

3 企管系、工管系 

4 應英系、華文系 

5 建築系、都景系 

理工學院 

1 土木系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每層 2 個開關，夜間學生
做完實驗請記得關燈 

2 理工學院、資工系 

3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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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品系 

多功能活動中心 1、2 學務處各單位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夜間若有社團活動，請社
團結束活動後關閉走廊
燈 

多功能活動中心
(體育室、健身房、
舞蹈教室、游泳
池) 

1 體育室各單位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健身房廊外晚間 6-10 點
開燈，10 點後關閉 

健護學院 

1 護理系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夜間老師做研究後請協
助關燈鎖門 

2 長照系 

3 社工系 

圖資大樓 
1、2、

3 
圖資各單位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夜班人員下班請協助關

燈 

備註：請各單位分工配合相關節措施 

總務處：(1)逐步汰換傳統燈具為 LED 燈具。(2)廁所逐步汰換為感應燈。(3)飲水機、電扇或其他電器逐步設定

加裝定時裝置。(4)分棟電錶裝置。(5)節能系統建置。(6)針對使用超過 9 年之老舊設備逐步汰換為具

有節能標章之設備。(7)經 1110606(一)環安中心討論會為有效管控水電油等能源並達到各項節能滅碳

指標，111 年 6 月起每月將定時寄送最新統計表給總務處相關主管，期使能共同發現各項耗用之異常

即時採取有效改善對策。 

學務處：向住宿生進行節能宣導，(1)使用公共廚房，勿在宿舍內使用電器煮食。(2)使用電器設備時，勿離場及

長時間開啟。(3)白天照度足夠，避免開啟共用區域照明。(4)張貼節約能源標語、海報或提醒標示，

(可至經濟部能源局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SubMenu.aspx?menu_id=83 下載)。 

各院系所及其他各行政單位：(1)盤點老舊費電電器逐年編預算汰換(例：節能標章冷氣、冰箱…等)。(2)辦公

室、教室及各公共使用空間…等勿使用不必要之高電量電器和內外費電的展示燈。 

111年8月起每月油水電比較表上傳雲端硬碟，提供各院院長、主秘和總務處主管，請用「教職員G-mail」點選連

結如下：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Swlyw7p79SqA6fNEv4qcXJWsyuPPNjxx/edit?usp=s

haring&ouid=116031589081681329453&rtpof=true&sd=true 

十、106年起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國立金門大學國有不動產設備太陽能光電設備標租案 

 

年月/期別 收入/元 

10708-1 期 254,832 

10801-2 期 123,907 

10807-3 期 90,928 

10901-4 期 126,370 

10907-5 期 103,108 

11001-6 期 127,054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Swlyw7p79SqA6fNEv4qcXJWsyuPPNjxx/edit?usp=sharing&ouid=11603158908168132945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Swlyw7p79SqA6fNEv4qcXJWsyuPPNjxx/edit?usp=sharing&ouid=116031589081681329453&rtpof=true&s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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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7 期 108,444 

11012-8 期 126,165 

11107-9 期 101,397 

11201-10 期 121,170 

總計 1,283,375  

 

十一、中心持續配合辦理1120511 (四)-12(五)本校112年度（上半年）第三週期大學校院校務

評鑑工作。 

十二、持續配合辦理本校112-118年中長程發展計畫書。 

十三、持續改善1111019(三)、1110928教育部現場節能輔導委員改善建議及會議紀錄事項。 

十四、111028(五)接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檢查通知書，限期改善； 1111121(一)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再次來函，請本校持續改善現況，將擇期到校複查。 

十五、1120323環安中心回覆112上校務評鑑待釐清問題彙整表。 

十六、11203校聘職業安全護理師徵才。 

十七、持續籌辦教育部112年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 

十八、持續籌辦「111年教育部結餘款補助計畫」-計畫九：校園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防災計畫，

展延至112年3月25日。 

 

胡主任出席 

(一)1120412(三)第3次、1120517(三)第4次行政會議。 

(二)1120419(三)本校112年職場安全健康週「112年新進及在職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引

言。 

(三)1120419(三)本校111學年度第5次自我評鑑推動小組會議、1120511(四)-12(五) 111學

年度「112年度上半年第三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四)1120420(四)本校專任職安全護理師面試。 

(五)1120503(三)本校四埔林場環境監測工作第2次開標流標，1120511(四)第3次招標已決

標。 

(六)1120503(三)衛生管理委員會與會-教育部到校進行餐廳輔導訪視。 

(七) 1120504(四)本校四埔林場環境監測工作，112年第1季驗收。 

(八)1120505(五)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與教育部南區大專校院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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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自主互助聯盟到校「 職場環境舒適化改善技術專案輔導 」。 

(九) 1120517(三)111學年度第2學期衛生委員會會議。 

(十) 1120524(三)111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 

(十一) 1120525(四)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游泳池消防管線修繕招標。 

(十二)1120527(六)辦理教育部112年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浯島永續環保教育營

主持人。 

(十三) 1120531(三)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會議。 

 

環境保護業務 

一、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施，依據 111 年 3 月 10 日教育部來函（臺教高（三）字

第 1112201362 號）「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檢附 110 年 1 月至 12 月較

104 年同期用電分析資料，本校 111 年 EUI 已達標實際值 53(標值為 57)。 

二、111 年 1 月至 12 月「用電量」為 4,949,600 度，「電費」為 13,679,636 元，111 年及

112 年之用電量明細表，詳如表一及圖一、圖二；相較於 111 年同期用電量 112 年 1 月

減2.08%(144,415元) ，112年2月減24.97%(76,623元) ， 112年3月增5.19%(168,528

元) ，112 年 4 月減 5.51%(24,600 元)。 

 

表一、110年至112年之用電量明細表 

110用電度 110用電費
超約

金額
111用電度 111用電費

超約

金額
112用電度 112用電費

超約

金額

1 451,600 1,028,881   452,800 1,032,947   443,400 1,177,362      

2 385,000 875,627     364,400 833,520     282,400 756,897        

3 266,000 633,925     296,800 687,700     312,200 856,228        

4 425,800 978,492     446,400 1,030,076   421,800 1,130,911      

5 394,200 914,919     396,000 895,831     

6 514,800 1,191,430   454,800 1,035,255   

7 448,000 1,272,804   403,000 1,176,240   

8 338,800 1,060,043   325,200 1,142,646   

9 319,000 1,002,386   381,200 1,392,998   

10 444,200 1,338,934   538,400 1,936,500   

11 497,800 1,192,906   464,800 1,349,158   

12 425,200 989,611     425,800 1,166,765   

總計 4,910,400 12,479,958 4,949,600 13,679,636

繳費

月份

110 11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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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10年3月起含仁愛宿舍；110年11月起依教育部節能輔導委員建議排除仁愛宿舍。 

 

 

圖一、110-112年用電度數                  圖二、110-112年用電費 

備註：110年3月起含仁愛宿舍；110年11月起依教育部節能輔導委員建議排除仁愛宿舍。 

 

表二、相較於去年同期用電度數表 

繳費月份 
用電量(度) 

相較去年同期(度) 正(負)成長% 
111年 112年 

1月 452,800 443,400 -9,400 -2.08% 

2月 364,400 273,400 -91,000 -24.97% 

3月 296,800 312,200 15,400 5.19% 

4月 446,400 421,800 -24,600 -5.51% 

5月 396,000    

6月 454,800    

7月 403,000     

8月 325,200     

9月 381,200     

10月 538,400     

11月 464,800    

12月 425,800     

總計 4,523,800    

備註：110年3月起含仁愛宿舍；110年11月起依教育部節能輔導委員建議排除仁愛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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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年1月至12月「用水量」為101.911度，「水費」為1,591,895元，111年及112年之

用水量明細表，詳如表三及圖三、圖四；相較於111年同期用水量112年1月減19.26%(增

4,099元)，112年2月減70.04%(50,548元)，112年3月減56.98%(3,103元)，112年4月增

32.37%(66,795元)。 

另經主計室詢問本中心，本中心調查水費單及洽詢自來水廠後，由總務處營繕組回應，因

本校分攤總錶度數為本校尚未設置水錶之相關大樓之用水，故由本年度納入用水量計算。 

 

表三、相較於去年同期用水量明細表 

繳費月份 
110年 111年 112年 

用水量(度) 水費(元) 用水量(度) 水費(元) 用水量(度) 水費(元) 

1月 14,899 166,083 15,724 139,606 12,865 143,705 

2月 10,884 132,149 16,900 135,175 7,032 84,627 

3月 7,403 85,373 12,609 104,010 7,406 100,907 

4月 14,356 174,147 88,83 204,638 11,758 137,843 

5月 12,051 133,187 6,484 193,114   

6月 12,690 153,028 7,304 198,825   

7月 11,531 130,826 4,255 132,699   

8月 8,117 95,146 1,644 41,317   

9月 8,915 99,795 2,297 49,043   

10月 12,186 142,970 7,540 120,325   

11月 11,361 126,816 9,038 134,601   

12月 10,996 128,932 9,313 138,542   

總計 135,389 1,568,452 101,991 1,59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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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11-112年用水量                  圖四、111-112年用水費 

 

表四、相較於去年同期用水量數表 

繳費月份 
用水量(度) 

相較去年同期(度) 正(負)成長% 
110年 111年 112年  

1月 14,899 15,724  10,158 -5,566 -35.40% 

2月 10,884 16,900  5,064 -11,836 -70.04% 

3月 7,403 12,609  5,424 -7,185 -56.98% 

4月 14,356 8,883     

5月 12,051 6,484     

6月 12,690 7,304      

7月 11,531 4,255        

8月 8,117 1,644        

9月 8,915 2,297        

10月 12,186 7,540        

11月 11,361 9,038        

12月 10,996 9,313         

總計 135,389 10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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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1年1月至12月「用油量」為2991.01公升，「油費」為89,377元，111年及112年之用

油量明細表，詳如表五及圖五、圖六；相較去年同期用油量1月減76%(7,532元)、2月

減81.73%(2,479元)、3月增34%(1,812元)如表六。 

 

表五、110年及111年之用油量明細表 

用油月份 
111年 112年 

用油量(公升) 油費(元) 用油量(公升) 油費(元) 

1月 351.84 10,053 82.71 2,521 

2月 108.64 3,298 81.73 2,479 

3月 258.89 8,345 347.67 10,157 

4月 236.33 7,403   

5月 99.66 2,912   

6月 240.1 7,325   

7月 324.07 9,720   

8月 243.79 7,488   

9月 293.28 8,471   

10月 311.4 9,067   

11月 62.91 1,900   

12月 460.1 13,395   

總計 2991.01 89,377   

 

  

圖五、111年與112年用油量                 圖六、111年與112年用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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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相較於去年同期用油量數表 

繳費月份 
用油量(公升) 相較去年同期 

(公升) 
正(負)成長% 

111年 112年  

1月 351.84 82.71 -269.13 -76% 

2月 108.64 81.73 -26.91 -25% 

3月 258.89 347.67 88.78 34% 

4月 236.33    

5月 99.66    

6月 240.1    

7月 324.07    

8月 243.79    

9月 293.28    

10月 311.4    

11月 62.91    

12月 460.1    

總計 2991.01    

 

五、教育部持續來函，請總務處持續協助秋行軍蟲防疫巡檢工作，如發現時即通報由本中心

至教育部指定網站填報。 

 

 

六、持續追蹤辦理1110622(三)環安會議關於老舊冷氣汰換及飲水機是否加裝定時開關器議題，

已於1110628(二)、1110728(四)郵件通知前三大保管最多老舊冷氣機之系所，建議各系所

可以部門業務費轉設備費汰換冷氣機，本中心持續辦理中。另本中心於1120307(二)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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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各院及系所、行政單位，本年度經濟部節能設備汰換補助，可透過本次補助汰換老舊

冷氣機。 

1.學人一舍 使用年限17年以上冷氣 40台 

2.應用英語系 使用年限17年以上冷氣 29台 

3.建築系 使用年限17年以上冷氣 13台 

 

七、籌辦本校「電動機車宣導及設置充電站」。 

八、籌辦太陽能光電球場乙案，續請校內外專業人士與廠商評估。 

九、持續辦理發校內工作聯繫單及校網公告宣導暑期用電安全及節能減碳。 

十、1111121(一)申請參加臺灣綠色大學聯盟永久會員，以連結各大學增加合作機會，提升本

校永續發展，1120301(三)臺灣綠色大學聯盟來函通知繳納會費後，允已入會。鈞長派胡

主任預於1120627(二)-28(三)臺灣綠色大學聯盟參加「2023永續工作坊」。 

十一、1120301(三)污水廠污泥場勘，廠商於1120501(一)提供報價單，簽核請示鈞長同意辦

理清運作業。 

十二、「111NQU104四埔林場校區開發計畫環境監測工作」：已辦理第7次監測工作且於

112年4月19日收領監測工作報告書，並於112年5月4日辦理驗收。 

十三、「112NQU104四埔林場校區開發計畫環境監測工作」：已於為5月11日決標由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以底價承攬，契約書簽定中。 

十四、1120517(三)金門縣環保局到校巡查本校食品系、護理系、污水廠事業廢棄物清理情

形。 

    

 

安全衛生業務 

一、1120503(三)完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填報本校112年4月份職業災害統計表。 

二、每月實施實驗室自動檢查表紀錄，已將表單寄至相關系所系助信箱。不定期巡查相關系    

所表單是否如實填寫，巡查結果一切正常。 

三、持續辦理「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由本校職業護理師服務。 

四、辦理1120517(三)下午2時至5時職醫臨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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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急救人員參訓(1120505止，已10員完訓)。 

六、1120505(五)勞動部勞動檢查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至本校輔導複查，已於1120519(五)

提供改進情形。 

七、1120503(三)職安承辦林信甫組員陪同環保局同仁至食品系實驗室巡查作業情形(運作場所

標示、化學物質標示、C級個人防護裝、備妥3年內SDS資料)。 

八、1120516(二)職安承辦林信甫組員與食品系同仁配合環保局於實驗室辦理具食安風險疑慮

化學物質運作情形調查25項化學品，其中食品系有8項，作為生物、化學實驗用途，非用

於食品合乎規定。 

 

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業務 

一、持續辦理112年職業安全衛生醫師臨場服務定期訪視。1120517(三)下午2時至5時隨同職

醫臨場服務。 

二、持續辦理職醫臨場職業安全健康諮詢。 

三、人事室提供同仁懷孕、育嬰留職、停薪留職停薪資料；中心持續追蹤管理，並提供職醫臨

場服務資訊與衛教。 

同仁 人數 

懷孕 1 

產假 4 

育嬰留職停薪 4 

 

四、本校111學年度第2學期職員傷病處理總計7件，含後續追蹤返回治療共25人次。 

五、持續審核並建檔新進人員一般體格檢查結果及異常追蹤。 

六、持續追蹤去年度健康檢查未到檢同仁14位。 

 

消防安全業務 

一、「圓樓及學人宿舍消防設備改善」已驗收。已於限期前完成報部。 

二、研擬改善游泳館消防管線漏水。 

三、1120630前金沙校區消防展延改善核備。  

四、1120831前多功能活動中心消防展延改善及期程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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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樓及學人宿舍消防設備改善照片1 

 

圓樓及學人宿舍消防設備改善照片2 

 

 

定期消防檢查 

 

 

公文與交辦業務 

一、1120329-1120525公文簽核55件；創簽21件；創書函15件。 

二、1120329-1120525公告宣導43件。 

三、1120329-1120525專題研究計畫約用助理申請書審核9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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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完成工作」 

綜合業務 

一、辦理 111 年至 114 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本校於

112 年辦理須備 108-110 年相關資料)。 

二、持續籌辦本校「四埔林場校區開發計畫」環境監測工作。 

三、持續籌辦教育部 112 年補助辦理結餘款計畫-營造永續優質校園計畫。 

四、籌辦教育部 112 年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浯島永續環境教育營。 

五、籌辦 1120531(三)第 2 學期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六、持續研議及召開節電方案討論會。 

七、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持續籌辦 111-112 年度「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八、因應國家政策及法規，中心持續研擬現有組編調整，俾利符合教育部、環境保護（行政院

環保署）、節能業務（經濟部能源局）、安全衛生（勞動部職業安全署）及消防法（內政

部消防署）等法規上所規定之人力編組。 

 

 

備註：1.圖為參考 103 年研擬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環境保護組(簡稱環保組)及安全衛

生組(簡稱安衛組)。 

2.本中心於 112 年 2 月起增設環境安全衛生組組長(任務型)暫由郭幸福副教授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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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業務 

一、持續更新填寫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查核制度申報表」(非生產性質行業)。 

二、持續籌辦本校「國立金門大學用電管理實施要點」制定與宣導。 

三、籌設本校設置「電動機車充電站」。 

四、持續籌辦本校「光電球場」。 

五、持續申請籌辦教育部委託執行「學校永續能源精進管理輔導計畫」達成本校用電指標(EUI)

基準值即用電量負成長。教育部會同產基會來校進行節能輔導建議事項執行進度追蹤。 

六、籌設本校微電網儲能。 

七、持續執行四埔林場校區開發計畫環境監測工作。 

八、環保局環評監督意見承諾事項執行追蹤。 

 

安全衛生業務 

一、持續辦理職業安全22項管理業務及職醫臨場職業安全健康諮詢。 

二、籌辦教職員工健康講座。 

三、持續籌辦實驗室安全衛生宣導。 

四、籌辦本校實驗室廢棄化學品清運乙案(預計9月~12月擇1日執行)。 

五、籌辦本校實驗室環境監測乙案(預計6月14日執行)。 

六、籌辦111年至114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業務 

一、本校急救人員派訓及相關業務規劃與管理。 

二、持續追蹤關懷健康檢查報告分級高風險同仁，提供衛教資訊及宣導職醫臨校健康諮詢服

務。 

三、持續提供112年度臨場職業安全健康諮詢資訊。 

四、持續提供112年度員工健康檢查。 

 

消防安全業務 

一、持續辦理多功能活動中心消防設備改善，經研擬後進度管控期程表如下： 

進度 預計期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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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涵管抽水 112.03.15~112.03.20 游泳館地下涵管管道間積水，消防室內管線皆

浸泡在水中，需要抽水查驗管線是否需要更

換，並查找漏水位置。 

評估施工所需費

用 

112.03.20~112.03.27 請廠商到場勘查修繕所需費用。 

編列預算 112.03.27~112.04.28 校內編列足額修繕預算。 

簽請上網公告 112.04.28~112.05.12 上網公告修繕。 

公告招標-決標 112.05.15~112.06.16 等標期及決標。 

施工及驗收 112.06.19~112.08.31 廠商施工及完工後驗收。 

報請復查   

二、持續辦理金沙校區消防設備(消防火警自動報警)改善，已請廠商到場估價，辦理中。 

 

伍、 臨時動議 

 

陸、 主席結論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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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驗收過程」照片 

 

 

六台泵浦 第一次採購議約變更議定書追加之泵浦 

 

 

泵浦 泵浦 

 

 

泵浦 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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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浦 全自動石砂過濾桶 

  

更換泵浦線路及兩台泵浦入水位置 兩台泵浦入水位置 

 

 

更換泵浦線路及一台泵浦入水位置 一台泵浦入水位置 

  

自動控制箱加裝漏電斷路器及控制元件更新 淨化水儲水槽，浮球式液位控制器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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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金門大學跨部門協調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06 月 02 日上午 09：00~10:00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召集人：陳副校長奇中 

議題： 

一、本校汙水處理廠運作及執行，權責分工提請討論。 

決議:一、政策面由環安中心主導，硬體修繕由總務處編列經費維護。 

二、操作面以招商委外方式辦理，由環安中心委外招商管理操作本校汙水

處理廠，並請總務處協助招商相關事宜。 

三、配合業務管理，環安中心應每年編列有關汙水處理廠運作及相關所需

之年度經費。 

四、請總務處營繕組提供會議中所提及之汙水處理廠相關文件，以利相關

工作得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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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單    位：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巡檢日期：112 年 3 月 10 日 

巡檢結果：此異常排水非消防設備範圍 

巡檢廠商：長安消防安全設備有限公司 

照片一 管道積水水位 照片二 管道積水情形 

照片三 消防管線情形(積水致箱涵

潮濕，舉凡金屬管線皆有防鏽疑

慮)。 

照片四 異常排水致箱涵積水。 

 

 

112.3.10 

 

112.3.10 

 

112.3.10 

 

11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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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總務處營繕組、體育室 

巡檢日期：112 年 3 月 25 日 

照片五 3 月 24 日討論異常排水致管

道積水(後續待總務處、體育室查異

常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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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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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表 5.1 國立金門大學自衛消防隊編組表 

製表日期：111 年 11 月 14 日 

自衛消防隊隊長（校長）：指揮、命令及監督自衛消防編組。 

自衛消防隊副隊長（行政副校長）：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不在時，代

理任務。 

班別 成員 任務 

指揮班 

班長：學術副校長 

副班長：環安中心主任 

成員：學術及行政單位一級主管。 

1.設置自衛消防本部（校安中心）。 

2.輔助隊長、副隊長。（當隊長及副隊長不在

時，代理其任務） 

3.向地區隊傳達命令及情報。 

4.向消防隊提供情報，並引導至災害現場，其

重點如下： 

．指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道、引導至進出

口或緊急昇降機。 

．起火場所、燃燒物體及燃燒範圍，以及有

無受困或受傷者等。 

5.其他指揮上必要之事項。 

通報班 

班長：綜合教務組組長 

副班長：公共關係組秘書 

成員：校長室、學術副校長室、秘書

室等女性助理。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 

2.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聯絡有關人員（依緊急聯絡表）。 

4.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應避免發生驚慌。 

滅火班 

班長：事務組組長 

副班長：行政暨法制組組長 

成員：各行政單位男性職員、助理、

技工、工友及臨時工等。 

1.指揮地區隊展開滅火工作。 

2.使用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3.與消防隊連繫並協助之。 

避難引導班 

班長：軍訓室主任 

副班長：軍訓室教官 

成員：生活輔導組所有成員(含宿舍

輔導員)、教務處及主計室所

有女性同仁；各行政單位身障

同仁；總務處事務組清潔工；

1.前往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傳達開始避難指

令。 

2.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之開啟。 

3.移除造成避難障礙之物品。 

4.無法及時避難及需要緊急救助人員之確認及

通報。 

5.運用繩索等，劃定警戒區。 

6.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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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院、17 學系、閩南文化

碩士學程及通識中心之助理。 

安全防護班 

班長：營繕組組長 

副班長：營繕組組員 

成員：營繕組水電工及助理、事務組

技工(門窗修繕)。 

1.立即前往火災發生地區，關閉防火鐵捲門、

防火門。 

2.緊急電源之確保、鍋爐等用火用電設施之停

止使用。 

3.電梯、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救護班 

班長：身心健康中心主任(衛保室) 

副班長：護理師 

成員：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發

展處、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進

修推廣部、人事室、圖書館及

體育室所有女性同仁。 

1.緊急救護所之設置。 

2.受傷人員之緊急處理。 

3.與消防人員聯絡並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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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國立金門大學自衛消防隊編組表(修正後全文) 

製表日期：112 年 6 月 3 日 

自衛消防隊隊長（校長）：指揮、命令及監督自衛消防編組。 

自衛消防隊副隊長（學術副校長）：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不在時，代

理(順位 1)任務。 

自衛消防隊副隊長（行政副校長）：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不在時，代

理(順位 2)任務。 

班別 成員 任務 

督察組 
組長：秘書室主任祕書。 

成員：行政及學術單位一級主管。 
1.督導各班組開設運作執行任務。 

指揮班 

班長：環安中心主任 

副班長：環安中心主任 

成員：行政及學術單位二級主管。 

1.設置自衛消防本部（校安中心）。 

2.輔助隊長、副隊長。（當隊長及副隊長不在

時，代理其任務） 

3.向地區隊傳達命令及情報。 

4.向消防隊提供情報，並引導至災害現場，其

重點如下： 

．指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道、引導至進出

口或緊急昇降機。 

．起火場所、燃燒物體及燃燒範圍，以及有

無受困或受傷者等。 

5.其他指揮上必要之事項。 

通報班 

班長：新聞中心主任綜合教務組組長 

副班長：公共關係組秘書 

成員：校長室、學術副校長室、行政

副校長室、秘書室等女性助

理。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 

2.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聯絡有關人員（依緊急聯絡表）。 

4.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應避免發生驚慌。 

滅火班 

班長：事務組組長 

副班長：行政暨法制組組長 

成員：各行政單位男性職員、助理、

技工、工友及臨時工等。 

1.指揮地區隊展開滅火工作。 

2.使用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3.與消防隊連繫並協助之。 

避難引導班 

班長：校安中心 主任 

副班長：軍訓室教官 

成員：生活輔導組所有成員(含宿舍

輔導員)、教務處及主計室所

1.前往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傳達開始避難指

令。 

2.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之開啟。 

3.移除造成避難障礙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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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性同仁；各行政單位身障

同仁；總務處事務組清潔工；

各學術單位職員 4 學院、17

學系、閩南文化碩士學程及通

識中心之助理。 

4.無法及時避難及需要緊急救助人員之確認及

通報。 

5.運用繩索等，劃定警戒區。 

6.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安全防護班 

班長：營繕組組長 

副班長：營繕組組員 

成員：營繕組水電工及助理、事務組

技工(門窗修繕)等。 

1.立即前往火災發生地區，關閉防火鐵捲門、

防火門。 

2.緊急電源之確保、鍋爐等用火用電設施之停

止使用。 

3.電梯、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救護班 

班長：身心健康中心主任(衛保室) 

副班長：護理師 

成員：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發

展處、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進

修推廣部、人事室、圖書館及

體育室所有女性同仁。 

1.緊急救護所之設置。 

2.受傷人員之緊急處理。 

3.與消防人員聯絡並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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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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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圖 7.1 國立金門大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通報電話 

救護車: 119(需要現場急救或緊急運送)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082-332546 

金寧鄉衛生所: 082-325735 

前往了解狀況，初步評估
與緊急處理 

緊急救護小組、通知職護 

有生命危險需 

緊急送醫救護 

 

無生命危險 

需送醫處理 

無生命危險可至醫

院門診或次日就醫 

1、聯繫 119 救護車送醫。 

2、通知秘書室(分機 3973)

或警衛室(分機 3270)協

助電梯管制。 

3、由單位主管或同仁隨救

護車護送傷患。 

4、通知聯繫相關人員：校

長、副校長、人事室主

任、主任秘書、家屬。 

1、單位主管或同仁聯繫

相關人員協助送醫。 

2、通知家屬帶回就醫。 

依情況必要時安排陪

同就醫。 

自行就醫求治 

依規定回報單位主管 

目擊者予以必

要處置並通報 

 

發生於校外 

 

發生於校內 

 

判斷傷患嚴重程

度及送醫方式 

發生緊急傷病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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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國立金門大學緊急救護小組配置(112 年 5 月版) 

位置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時段 

綜合教學行政大樓(5) 

副校長室 校聘辦事員 黃新亞 313902 日 

總務處 組員 許麗芳 313230 日 

環安中心 主任 胡巧欣 312796 日 

環安中心 組員 林信甫 313709 日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校聘辦事員 廖靖羽 313781 日 

理工大樓(1) 食品科學系 校聘辦事員 陳姿穎 313571 日 

華僑大樓(1) 社會工作學系 校聘辦事員 李玉彩 313918 日 

圖資大樓(2) 
圖書館 行政助理 歐陽萱 313390 日 

計網中心 校聘技術員 洪重義 313774 日 

多功能活動中心(1) 學生事務處 校聘辦事員 黃文宏 313348 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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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本校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校內急救人員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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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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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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